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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 以 理 書 第 十 二 講  
 

預 言 南 王 與 北 王 的 大 爭 戰 
 
引言: 天使加增但以理的力量之後, 就開始論大爭戰的事. 所說的大爭戰與猶太人很有關係, 所以記在
聖經上, 並且也都是真實的事(參但10:1). 本章第2節到第35節所論南王(埃及的多利買王朝)與北王(敘
利亞的西流基王朝)爭戰之事已經應驗, 而第36節到第45節所記有關將來之王大爭戰的事, 有待在末世
時才得應驗.  
 關於南王北王爭戰之事, 但以理書預言得太詳細(看下面的討論). 歷史上有許多有力的記載, 證
明但以理書的預言, 應驗得非常準確. 因此那些批評聖經的人, 就認為但以理書並不是事前的預言, 而
是事後的史述, 是寫於馬克比 (Maccabees) 戰爭時代 (主後168-164年, 有關這一點, 我們已經在第一講述
說過). 對於那些批評聖經的人來說, 如果聖經的記載與屬世的歷史相符合, 他們就不信是出於神的啟
示(他們似乎認為”不準確的記載才算是預言”); 相反的, 如果聖經的記載, 在屬世的歷史中沒有記載, 
那些人也要批評. 其實, 聖經上的預言都是以猶太人為主題的, 與猶太人有關係的才記下來, 沒有關係
的就不記載; 而屬世的歷史卻相反, 多半忽略猶太人的事.  
 我們相信整個人類的歷史, 都是在神的眼前; 從創造世界直到世界的末了, 一切的事都要按著
神的計畫來應驗. 神既是創造天地, 掌管萬物的主宰, 一切的事都是在事前計畫的, 那麼有何事是神所
不知道的呢? 神豈不能將未來的一切, 詳詳細細的啟示給祂所揀選的人嗎?  

 
南國與北國的預言 (但11:1-35): 這段經文的主題是在描寫南國(埃及的多利買王朝)與北國(敘利亞的西
流基王朝)諸王的大爭戰, 猶太人已大受影響, 到北方王安提奧古斯四世伊比凡尼斯 (Antiochus IV 
Epiphanes)興起時, 猶太人更遭蹂躪. 他以諂媚的手段取得國位, 又戰勝南國, 以狡猾待南王, 後轉回耶
路撒冷, 苦待猶太人, 把羅馬天神的像放在聖殿內, 叫人敬拜. 他的興起, 即他的手腕, 行動, 污穢聖殿, 
踐踏猶太人, 和爭戰的勝利, 都有一大罪人的樣子, 所以他足可作為一大罪人的預表.  
 南北國之爭戰, 頭尾共約160年(主前323年至主前163年). 在此時期, 南國歷經六王, 自多利買一
世至多利買六世; 而北國歷經八王, 自西流基一世至安提奧古斯四世. 為了有助於下面的討論, 先將兩
國的諸王列表互相對照:  
• 南方王 

∗ 多利買一世蘇他(Ptolemy I Soter, 主前323-311-285年) 
∗ 多利買二世非拉鐵非(Ptolemy II Philadelphia, 主前285-246年) 
∗ 多利買三世友愛及第(Ptolemy III Euergetes, 主前246-221年) 
∗ 多利買四世非羅爸(Ptolemy IV Philopator, 主前221-205年) 
∗ 多利買五世伊比凡尼斯(Ptolemy V Epiphanes, 主前205-180年) 
∗ 多利買六世非羅媽(Ptolemy VI Philometer, 主前180-145年) 

• 北方王 
∗ 西流基一世尼加鐸(Seleucus I Nicator, 主前313-280年) 
∗ 安提奧古斯一世蘇他(Antiochus I Soter, 主前280-262年) 
∗ 安提奧古斯二世提阿(Antiochus II Theos, 主前261-246年) 
∗ 西流基二世加利尼古(Seleucus II Callinicus, 主前246-226年) 
∗ 西流基三世雷電(Seleucus III Ceraunus, Soter 225-223 )

) 
, 主前 年  

∗ 安提奧古斯三世大帝(Antiochus III The Great, 主前223-18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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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西流基四世愛父者(Seleucus IV Philopator, 主前187-175年) 
∗ 安提奧古斯四世伊比凡尼斯(Antiochus IV Epiphanes, 主前175-163年) 

(壹) 
(甲) 

征前早已廢了王后瓦實

(乙) 

倫, 和亞美尼亞). 所以說”他的國必破裂, 向天的四方分開, 卻不歸他的後

(丙) 
期內, 猶太人受了

(貳) 

由南方的統治轉入北方的手中; 
作主動, 北方經歷二王, 南方只經歷一王.  

(甲) 
(1) 

巴比倫一省的省長, 後來漸

(2) 

(3) 

世曾出兵攻打南方王, 
成功, 就回到敘利亞. 此事約發生在主前240年.  

(乙) 
(1) 

希臘的興起與南北二王的來源(但11:1-4) 
歷史告訴我們, 古列大帝(Cyrus II, 主前559-530年)是波斯的第一王, 繼他之後雖還有許多王, 
但聖經在這裏只用一節, 簡略的提到四個王,就把注意力轉到希臘. 但11:2說: “波斯還有三王
興起”, 所以繼古列之後, 甘拜西(Cambyses, 主前530-522年)為第一王. 繼甘拜西之後, 士每第
(Pseudo-Smerdis, 主前522-521年)繼位, 為第二王. 其後大利烏一世(Darius I , Hystaspis, 主前
521-486年)繼位, 為第三王. 此後, “第四王必富足遠勝諸王. 他因富足成為強盛, 就必激動大
眾攻擊希臘國”(但11:2). 這第四王就是亞哈隨魯一世(即薛西斯, Xerxes I, 主前486-465年), 他
是以斯帖的丈夫(參以斯帖記第1和第2章). 根據波斯碑文, 以斯帖記第1章所記載的大筵席是
亞哈隨魯一世遠征希臘前的準備. 主前480年他率大軍與希臘作戰, 出
提(大約主前483年); 征討無功回來後, 才娶以斯帖(約在主前478年).  
但11:3所說”一個勇敢的王興起”是指亞歷山大登位; 我們已在第八和第九講講義中(參但7:6; 
8:5-8), 提到有關亞歷山大的事. 他20歲時繼其父腓力登基作馬其頓王, 22歲便率兵出戰.  正當
他雄心壯志的時候, 僅僅33歲就去世. 死後他的兩個妻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殺, 而帝國也被四名
將領瓜分: 加山得(Cassander)統治馬其頓與希臘; 呂西馬古(Lysimachus)統治色雷斯(Thrace)及
小亞細亞; 多利買(Ptolemy)統治埃及一帶; 西流基(Seleucus)統治敘利亞及近東其他地區(包括
巴勒斯坦, 巴比
裔”(但11:4).  
下面所要討論的南北兩國相爭, 就是指這四國之中的兩國, 即埃及(南國多利買王朝)和敘利亞
(北國西流基王朝)相爭的事. 巴勒斯坦位於埃及與敘利亞的中間, 兩國相爭
極大的摧殘, 所以神就預先藉但以理告訴他們, 使他們知道這是必有的.  

南北二王戰爭的經過(但11:5-35): 南北戰爭分三個階段: (i) 第一階段由南方王作主動, 北方王比較
處於劣勢, 這階段南方經歷三王, 北方經歷四王(參上面所列南北諸王表); (ii)第二階段由北方王作
主動, 這階段北方經歷二王, 南方也經歷二王, 巴勒斯坦也在這階段
(iii)第三階段繼續由北方

第一階段(但11:5-9) 
第5節: ”南方的王”就是多利買一世蘇他(Ptolemy I Soter), 他的部將之一就是西流基一世尼
加鐸(Seleucus I Nicator). 西流基一世本為多利買一世所派管理
漸強大, 叛離多利買一世而成立了敘利亞國, 他就是北方王.  
第6節: ”過些年後”指第一代的南北王都過去了, 現在南方王是多利買二世非拉鐵非
(Ptolemy II Philadelphia), 而北方王是安提奧古斯一世蘇他(Antiochus I Soter)和他的兒子安
提奧古斯二世提阿(Antiochus II Theos). 多利買二世和北方王父子先後打了兩場戰爭; 第一
場南方王多利買二世打勝, 第二場他卻敗給北方王. 但為討好北方王, 就說服安提奧古斯
二世娶了他的女兒百尼基(Bevenice)為新后, 並休了前妻老底基(Laodice). 不久安提奧古斯
二世又恢復了他原有的王后, 而將新后並一切有關的人都殺掉. 此事發生在主前250年.  
第7至第9節: 南方王多利買三世與北方王西流基二世同年登基, 一登基就打了起來. 此次
南方王多利買三世北征, 是為姐姐報仇. 歷史上記載此次南方王大敗北方王, 擄得廟中的
偶像和金銀寶器不計其數. 此後幾年沒有戰爭; 後來北方王西流基二
但因兵力不足, 未得

第二階段(但11:10-19) 
第10節: ”北方王的二子”就是西流基三世雷電(Seleucus III Ceraunus, Soter)和安提奧古斯三
世大帝(Antiochus III The Great). 兄弟兩人想為父雪恥, 就招聚許多軍兵要與南方王多利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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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世非羅爸(Ptolemy IV Philopator)爭戰. 但哥哥在未打到埃及之前就被自己的人刺死, 所
以實際上與南方王打仗的是弟弟安提奧古斯三世. 他向南方王發動兩次戰事, 前一次大敗, 

(2) 
萬人被殺, 但因多利買四世

(3) 

也有加入的. 所以南方幼王雖有

(4) 

的寫照; 猶太地所要受的苦難, 最厲害

(5) 
段併吞埃及. 結果, 女兒卻不站在父親

(6) 已

). 主前187年, 安提奧古斯三世到東
間富足廟宇搶掠財物, 遇刺身亡.  

(丙) 
(1) 伊

基四世是被希略多路所毒死,所以說”這

(2) 

無備的時候, 用諂媚

(3) 

古斯四世趁人不備時, 第一次來到埃及, 明偷暗搶, 軟硬兼施, 
連拐帶騙, 擄回許多財寶.  

後一次大勝, 結果巴勒斯坦就由南國的統治下轉屬北國.  
第11和第12節: 當北方王安提奧古斯三世帶領大軍, 如洪水氾濫, 來攻打南方國時, 南方王
多利買四世以逸待勞, 大發烈怒, 打敗北方軍隊. 北方軍隊雖上
縱酒逸樂, 民心不服, 所以, 雖然戰勝, 也不得不與北國講和.  
第13至第15節: 15年後, 當多利買四世去世後, 他的兒子多利買五世伊比凡尼斯(Ptolemy V 
Epiphanes)登位, 只有五歲. 北方王安提奧古斯三世, 見其年幼可欺, 就再興兵侵略南方國. 
這次北方王兵力充足, 並且還有別人加入戰團, 連猶太人
堅固的城池和挑選的精兵, 也抵擋不住北方王的衝入.  
第16節: 北方王安提奧古斯三世這次大得勝利, 沒有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. 當他凱旋回國
時, 就到猶太地施行毀滅. 猶太人出力不討好, 本是出力幫北方王的, 但卻反遭苦待, 全地
遭殃. 雖然這是本章頭一次提到猶太地遭毀滅, 其實在以上兩王爭戰, 大軍過境時, 猶太人
已飽受蹂躪. 在下面我們要看到, 猶太地將再受兩個北方王的蹂躪, 尤其是在安提奧古斯
四世伊比凡尼斯的手下. 但這些苦難, 只不過是末世
的一次是末世在一大罪人的手下, 所將受的苦難.  
第17節: 上次是南方王的女兒給北方王為妻, 但這次卻反過來. 戰勝的北方王把女兒克麗
奧珮他(Cleopatra)嫁給南方王, 目的是要用聯姻的手
的一邊, 而站在丈夫的一邊, 使這陰謀不得實現.  
第18和第19節: 後來北方王安提奧古斯三世, 進軍愛琴海上一些島嶼, 但這些島嶼當時
屬羅馬的勢力範圍, 所以就與羅馬發生正面的衝突, 而被羅馬一位名叫史奇彪(Lucius 
Cornelius Scipio)的將軍所敗. 之後只好退回本地, 轉攻為守, 但連守都守不住; 就在麥尼西
亞(Magnesia)之役, 慘敗於羅馬軍之後, 割地賠款, 也把自己的兒子(就是安提奧古斯四世伊
比凡尼斯)送到羅馬當人質(我們已在第九講提過這件事
方以欄地區, 進入一

第三階段(但11:20-35) 
第20節: 這一階段北方王為西流基四世愛父者(Seleucus IV Philopator)和安提奧古斯四世
比凡尼斯(Antiochus IV Epiphanes)兩兄弟, 而南方王卻是他們的外甥多利買六世非羅媽
(Ptolemy VI Philometer), 是北國公主克麗奧珮他(Cleopatra)的兒子. “必有一人興起”的”一
人”是指西流基四世, 他因為要給羅馬繳付賠款, 就特派稅務大臣希略多路(Heliodorus)到處
橫征暴斂, 特別是要向耶路撒冷勒索. 後來, 西流
王不多日就必滅亡, 卻不因忿怒, 也不因爭戰”.  
第21節: 在第九講當我們談到在公山羊頭上四角中所長出的小角時, 我們已討論過, 安提
奧古斯四世就是那小角, 他本來是被他父親送往羅馬去當人質的. 他的哥哥西流基四世因
不忍心弟弟作人質太久, 就將自己的兒子送往羅馬代替他作人質. 等哥哥被大臣希略多路
毒死後, 他藉著為哥哥報仇, 並為哥哥的兒子爭回王位, 而取得別人的幫助, 把希略多路殺
了. 兄仇既報, 他本應返回羅馬, 把哥哥的兒子交換出來, 使他繼承父位. 但他卻自己私圖
登上王位, 所以說他是卑鄙, “人未曾將國的尊榮給他, 他卻趁人坦然
的話得國”. 當安提奧古斯四世登位後, 曾三次攻打埃及的南方王.  
第22至第24節: 許多鄰國反對的聯軍, 由南方王多利買六世(即盟約之君)為首, 來攻擊安提
奧古斯四世. 安提奧古斯四世的兵力雖小, 但是他的作戰力卻極強, 聯軍就敵不過他. 後來
舅父與外甥結盟; 但安提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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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第25至第28節: 安提奧古斯四世第二次率領大軍, 進攻埃及, 他的外甥多利買六世的軍隊
勢力, 本來很強, 但多利買六世因被他手下的人所欺騙, 故被安提奧古斯四世戰敗, 損失很
重. 此後安提奧古斯四世假意與多利買六世和好, 想藉機會, 佔領埃及; 多利買六世也知道
安提奧古斯四世的詭詐, 也假裝應付. 兩人在席間定了和約, 但暗地裏兩方還是互相攻打. 
當安提奧古斯四世北返時, 帶著許多埃及的財寶, 路過猶太地; 但因”他的心反對聖約”, 就
大施踐踏, 殺了合法的大祭司, 又立合他心意但不合法的人為大祭司.  

(5) 第29和第30節上: 安提奧古斯四世第三次進攻埃及, 但這一次不及第一次, 也不及第二次, 
因當他兵臨亞歷山大城下時, 羅馬駐防在基提(即居比路)的戰艦也駛近亞歷山大港口. 安
提奧古斯四世在海岸上遇見一位名叫薄彼流利拿(Popilius Laenas)的羅馬大使(當安提奧古
斯四世在羅馬當人質時曾認識他); 這位大使不講人情, 就不客氣的把羅馬元老院的文書遞
給安提奧古斯四世, 令他即刻退兵. 當安提奧古斯四世躊躇回答時, 羅馬大使就以手杖在
沙灘上畫一圓圈, 圈住安提奧古斯四世, 對他說: “元老院與羅馬民眾, 要你在走出這圓圈
之前表明你的志願”. 安提奧古斯四世在這高壓的勢力下, 只好畏縮地退兵, 所以說”因為基
提戰船, …他就喪膽而回”.  

(6) 第30下和第31節: 安提奧古斯四世惱喪而歸, 就把怒氣向猶太人發作. 他回頭攻擊耶路撒
冷, 又與叛教的猶太人結盟, 殺害兩萬忠心的猶太人, 污穢全地婦女, 殘殺嬰孩, 除掉常獻
的祭, 力阻割禮, 並將豬血塗在殿中的器皿上和幔子上, 也將聖殿獻給假神丟斯. 他又吩咐
他的軍長, 使猶太人在凡事上與希臘人一樣, 如果猶太人不遵命, 就被殺, 使耶路撒冷變成
公共的墳地.  

(7) 第32至第35節: 當時猶太人分成兩派, 一派背棄聖約, 給安提奧古斯四世勾引了去. 另一派
篤信忠誠於神, 至死不移, 如旁經馬克比壹書1:62-63所說的, 這些剛強到底的人, 不肯敬拜
假神, 不肯用祭假神的酒肉玷污自己, 結果都以身殉道. 那時有一位愛神的祭司名叫馬提
阿(Mattathias), 他有五個兒子. 馬提阿看見神的選民所受的逼迫, 便起來領導革命. 他有一
個兒子名叫猶大(Judas), 又稱為馬克比(Maccabees), 被民眾選為軍長, 帶領百姓與安提奧
古斯四世作戰. 同時並有祭司和文士以先知預言書來教導, 鼓勵百姓. 經過這一次的戰爭, 
猶太人被殺的人很多; 但有一些本想背道的猶太人, 因看馬克比得勝, 就來巴結他. 後來馬
克比戰死, 他的兩個兄弟約拿單與西門也受害死亡. 神讓這些忠貞的哲士凋謝, 為的是要
讓那些三心兩意的人受考驗而離去, 以便使其餘的人純淨起來. 感謝神, 這一切事的發生
都有”定期”, 都是按著神所定的計畫在成就.  

 
末世敵基督者的出現 (但11:36-45): 但以理書11:36-45是一段解經家意見分歧的經文, 但不外下列三種
解釋法.  

• 有些解經家認為, 這段經文已結束在安提奧古斯四世伊比凡尼斯(Antiochus IV Epiphanes)身上. 
其實, 這些學者也同時認為, 但以理書是寫於馬克比 (Maccabees) 戰爭時代. 因作者既處身於伊比
凡尼斯時代, 那麼, 那時代就是作者的末期. 作者也期望自己所寫的一切事, 都發生在當時, 當
地.  

• 另外有些解經家認為, 第36至第39節雖是直接描寫伊比凡尼斯的狂傲, 但這段描寫也是在預言那
未來更可怕的敵基督者. 而第40至第45節, 則是伊比凡尼斯所參與的最後之戰, 但歷史上對這個
戰爭卻沒有記載.  

• 另一個看法認為, 從第36節開始, 作者的心思已經離開伊比凡尼斯, 而把他的重點轉到那將在整
個歷史末了出現的敵基督者身上. 因此, 第36節中的”王”, 也許已經不是指伊比凡尼斯, 而是指敵
基督者. 對這一位王的舉動的描寫, 雖然與伊比凡尼斯十分類似, 但內容主要是在指整個歷史即
將閉幕之時, 所要發生的一切事. 在這一季的主日學, 我們也將接納這個解釋法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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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 我們已討論過, 但以理書第9章七十個七的預言, 前六十九個七到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完結
(看第十講講義), 預言就中斷; 一直到一大罪人出現時, 才論到最後一個七的事. 照樣, 在這一章當
猶太亡國之後, 餘事都不提, 一直到一大罪人出現, 預言便又開始. 第36到第39節論到一大罪人的
宗教, 尤其提到後三年半, 就是1260天, 在他掌全權時的宗教; 他將打倒一切的宗教, 卻以自己為
宗教. 第40節到末節, 描寫一大罪人的爭戰, 他是個瀆武的王.  

(貳) 改變宗教(但11:36-39) 
(甲) 但11:36的”王”, 與但7:24和但9:26所說的”王”, 同為一人, 就是末世的一大罪人. 我們在第八講

和第十講已討論過, 這一大罪人將”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, 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, 必想改變節
期和律法”(但7:25), 又”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”(但9:27).  

(乙) 關於一大罪人要改變宗教的事, 啟示錄第13章討論得很詳細, 那時也就是主耶穌所說”那行毀
壞可憎的, 站在聖地”(太24:15)的時候. 他要改變社會和政治的制度, 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很
大, 尤其對於猶太人. 最可怕的是他新立的宗教, 他叫人絕對服從他, 把自己的像立在聖殿上
叫人拜他(參啟13:14-15). 保羅也說過, “他是抵擋主, 高抬自己,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, 和一切受
人敬拜的, 甚至坐在神的殿裏, 自稱是神”(帖後2:4). 他”無論何神都不顧”, 自己卻敬拜撒但.  

(丙) 一大罪人雖然改變宗教, 叫人拜他, 但他只不過是撒但的工具而已, 藉著他叫人反對神. 所以
撒但就不讓他獨得尊榮, 卻要他”敬奉他列祖所不認識的神”, 即保障他的惡魔.  

(丁) 一大罪人之所以能施行毀滅, 攻破堅固的營壘, 完全是靠著那加給他權柄榮耀的撒但(參啟
13:2). 他也知道, 人的心都是不知足的, 又是好權利的; 他就利用權柄, 尊榮, 與財物, 來吸引
人歸向他. 凡擁護他的人, 不管那人的才智如何, 他都給他們委以重任高職. 神曾藉以賽亞這
樣預言說: “我必使孩童作他們的首領, 使嬰孩轄管他們. 百姓要彼此欺壓, 各人受鄰舍的欺壓; 
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, 卑賤人必侮慢尊貴人…至於我的百姓, 孩童欺壓他們, 婦女管轄他們. 
我的百姓阿, 引導你的使你走錯, 並毀壞你所行的道路”(賽3:4-12).  

(戊) 以上所說的, 都將要出現在敵基督者掌權的時候. 敵基督者不法的事已經漸漸發動了, 他將快
要顯現來控制世界, 所以我們需要留心世界局勢的發展, 並仰望主基督的憐憫, 使我們在今後
的日子, 過有價值的生活, 討祂的喜悅, 因為主再來的日子實在近了.  

(參) 末世大爭戰和結局(但11:40-45) 
(甲) 這段經文所預言的, 就是世界最後大戰的情形. 北方王就是指末世的敵基督者, 他要在末後的

時候, 發動最後世界大戰. 這北方的國是指那一國呢? 先知以西結曾預言說: “人子阿, 你要面
向瑪各地的歌革, 就是羅施, 米設, 土巴的王發預言攻擊他”(結38:2), 又說: “羅施, 米設, 土巴
的王歌革阿, 我與你為敵. 我必調轉你, 領你前往, 使你從北方的極處上來, 帶你到以色列的
山上”(結39:1-2, 又參38:15). 據猶太歷史家約瑟弗說, 瑪各在黑海以北, 現在在蘇聯境內. 很有
趣的一件事, 就是有一些聖經學者指出, 羅施的發音很接近俄羅斯, 而米設也很接近莫斯科. 
這個瑪各的領袖歌革, 他統管羅施, 米設, 土巴. 他又有許多盟友, 波斯人, 古實人, 弗人(又作
呂彼亞人), 歌篾(即東歐人), 以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(即土耳其和極北西歐的民族), (參結
38:5-6). 到了神所定的時候, 日期, 他要領導這些盟友(參結38:7), 進侵以色列, 正如結38:8所
預言的: “過了多日, 你必被差派. 到末後之年, 你必來到脫離刀劍從列國收回之地, 到以色列
常久荒涼的山上”.  

(乙) 那時, 猶太人必再受侵略, 多國也必被一大罪人戰敗, 唯有以東, 摩押, 和亞捫三個地方, 必脫
離一大罪人的手.  這是因為神要保留這三個地方, 作為以色列人的避難所; 這三個地方接近以
色列國, 所以猶太人逃亡到那裏也方便. 撒但本來的目的是要滅絕神的選民, 但神卻為祂的選
民預備了逃生之路, 並在他們避難期間養活他們. 關於這一點, 我們可以從啟示錄第12章(參
啟12:1-6; 13-17)和馬太福音第24章(參太24:15-22)的記載, 得到一點亮光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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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丙) 一大罪人要聚集列國的軍隊在哈米吉多頓(看啟16:16), 從那裏下令進攻耶路撒冷, 把怒氣傾
在耶路撒冷(參亞12章). 但當主耶穌在祂榮耀中顯現出來(參亞12章; 啟19:11-16), 審判他的時
候(參啟19:20; 帖後2:8), 就”無人能幫助他”(但11:45). 有關一大罪人受審判的事, 我們已經在
前面幾講討論過(參但7:11; 7:26; 8:25; 9:27).  

 
結語: 末世時的大災難必定是會有的, 所以我們一方面應當有信心, 相信神的話, 忍受苦難; 另一方面, 
也要感謝神, 因為我們知道, 神定會刑罰一大罪人和那些跟隨他的人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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